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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( 1 )  就 宗 教 觀 點 而 言 ， 天 主 教 徒 死 後 一 般 由 誰 主 持 葬 禮 ？神 父牧 師教 長道 長 。  

2 .  ( 1 )  在 粉 底 的 色 調 中 ， 使 用 後 可 使 臉 頰 顯 得 豐 滿 的 顏 色 是 ：明 色暗 色基 本 色綠 色 。  

3 .  ( 2 ) 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設 立 許 可 、 經 營 許 可 、 輔 導 、 管 理 、 評 鑑 及 獎 勵 係 屬 何 種 機 關 權 責 ？中 央 主

管 機 關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鄉 鎮 、 市 主 管 機 關視 個 案 決 定 。  

4 .  ( 1 )  最 簡 易 的 物 理 消 毒 方 法 為 ：煮 沸 消 毒 法蒸 氣 消 毒 法紫 外 線 消 毒 法化 學 消 毒 法 。  

5 .  ( 1 )  勞 保 被 保 險 人 之 未 滿 1 2 歲 之 子 女 死 亡 ， 發 給 幾 個 月 喪 葬 津 貼 ？ 1 個 半 月 2 個 半 月 3 個

半 月 5 個 月 。  

6 .  ( 2 )  遺 體 化 妝 時 ， 關 於 取 用 化 妝 品 的 敘 述 ， 下 列 何 者 正 確 ？過 量 取 出 之 化 妝 品 ， 可 倒 回 瓶 中 以

避 免 浪 費蜜 粉 應 倒 在 衛 生 紙 上 沾 取 用乳 霜 狀 之 化 粧 品 可 直 接 用 手 挖 取化 妝 品 發 現 油 水

分 離 、 沉 澱 、 凝 固 等 現 象 屬 正 常 情 形 ， 仍 可 照 常 繼 續 使 用 。  

7 .  ( 1 )  以 下 敘 述 何 者 是 錯 誤 ？埋 葬 屍 體 得 於 公 墓 外 為 之骨 骸 起 掘 後 ， 應 存 放 於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

或 火 化 處 理公 墓 不 得 收 葬 未 經 核 發 埋 葬 許 可 證 明 之 屍 體骨 灰 骸 之 存 放 或 埋 藏 ， 應 檢 附 火

化 許 可 證 明 、 起 掘 許 可 證 明 或 其 他 相 關 證 明 。  

8 .  ( 1 )  對 於 喪 家 在 網 路 上 詢 價 的 行 為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應 如 何 看 待 ？當 成 喪 家 的 權 益 來 看認 為 喪

家 故 意 找 麻 煩認 為 喪 家 不 信 任 自 己認 為 這 是 消 費 者 個 人 的 習 慣 所 致 。  

9 .  ( 1 )  就 宗 教 觀 點 而 言 ， 歸 真 指 的 是 ：回 歸 阿 拉回 歸 天 主回 歸 上 帝回 歸 自 然 。  

1 0 .  ( 3 )  煮 沸 消 毒 法 的 溫 度 至 少 需 多 少 度 以 上 ？ 5 0 ℃ 8 0 ℃ 1 0 0 ℃ 1 5 0 ℃ 。  

1 1 .  ( 4 )  由 僧 尼 或 道 士 將 往 生 者 魂 魄 引 導 至 「 魂 帛 」 ， 魂 帛 代 表 的 是 ？啟 靈安 靈舉 哀靈 位 。

1 2 .  ( 1 )  就 現 況 而 言 ， 在 亡 者 信 仰 不 明 確 而 各 個 家 屬 認 為 亡 者 與 自 己 擁 有 相 同 信 仰 時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

通 常 會 如 何 回 應 ？同 時 滿 足 各 個 家 屬 的 信 仰看 誰 願 意 出 錢看 誰 較 符 合 業 者 自 己 的 信 仰

主 動 求 去 避 開 鋒 頭 。  

1 3 .  ( 4 )  下 列 何 者 非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4 4 條 第 2 項 之「 一 定 規 模 」？於 其 服 務 範 圍 所 及 之 直 轄 市、縣

市 均 設 置 有 專 任 禮 儀 服 務 人 員由 其 他 公 司 或 商 號 經 銷 者 ， 應 報 經 銷 所 在 地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

管 機 關 備 查 ， 並 副 知 設 立 許 可 之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具 備 生 前 殯 葬 服 務 契 約 資 訊 公 開 及

查 詢 之 電 腦 作 業 ， 並 經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符 合 內 政 部 所 定 規 範 者具 備 符 合 內 政 部

公 告 應 記 載 及 不 得 記 載 事 項 之 生 前 殯 葬 服 務 定 型 化 契 約 ， 並 報 經 內 政 部 備 查 者 。  

1 4 .  ( 4 )  若 死 者 的 死 因 為 感 染 第 一 類 型 法 定 傳 染 病 ， 應 按 照 規 定 在 幾 個 小 時 內 進 行 火 化 ？死 後 立 即

火 化 4 8 小 時 7 2 小 時 2 4 小 時 。  

1 5 .  ( 3 )  勞 保 被 保 險 人 之 父 母 或 配 偶 死 亡 ， 可 請 領 幾 個 月 喪 葬 津 貼 ？ 1 個 月 2 個 月 3 個 月 5 個

月 。  

1 6 .  ( 1 )  用 盆 水 洗 手 時 ， 約 有 多 少 比 例 的 細 菌 仍 有 手 上 ？ 3 6 ％ 1 2 ％ 6 ％ 0 ～ 1 ％ 。  

1 7 .  ( 1 )  下 列 有 關 「 土 葬 」 之 規 定 何 者 正 確 ？僅 限 於 公 立 或 私 立 之 合 法 公 墓 內 為 之申 請 於 自 家 土

地 埋 葬 者 須 為 墳 墓 用 地於 他 人 土 地 埋 葬 者 須 取 得 主 管 機 關 核 發 之 埋 葬 許 可 證殯 葬 管 理 條

例 規 定 土 葬 墓 基 之 使 用 以 1 0 年 為 限 。  

1 8 .  ( 1 )  屍 體 於 長 時 間 後 ， 由 於 皮 膚 及 內 臟 器 官 等 發 生 腐 敗 及 分 解 現 象 稱 之 為 ：白 骨 化屍 蠟 化

木 乃 伊 化腐 敗 化 。  

1 9 .  ( 4 )  遺 體 化 妝 粉 底 的 推 抹 ， 下 列 何 者 用 品 較 為 均 勻 ：化 妝 棉泡 棉刷 子海 棉 。  

2 0 .  ( 4 )  台 灣 地 狹 人 稠 土 地 資 源 珍 貴 ， 故 近 年 來 政 府 積 極 倡 導 民 眾 響 應 「 環 保 葬 」 ， 以 下 哪 一 個 不 是

所 謂 的 「 環 保 葬 」 ？樹 葬海 葬灑 葬塔 葬 。  

2 1 .  ( 2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家 人 去 世 時 前 往 選 購 棺 木 的 行 為 俗 稱 ：買 大 板買 大 厝買 陰 宅買 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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厝 。  

2 2 .  ( 2 )  殯 葬 環 境 中 何 者 不 是 空 間 設 計 上 迫 切 的 考 量 因 素 ？流 暢 性豪 華 性感 染 區 的 規 劃隱 密

性 。  

2 3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為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對 待 喪 家 的 倫 理 關 係 ？殯 葬 用 品 符 合 環 保邊 誦 經 邊 看 美 女維

護 喪 家 及 亡 者 的 隱 私 權替 喪 家 接 待 前 來 弔 奠 之 來 賓 。  

2 4 .  ( 2 )  當 親 人 過 世 後 ， 需 在 多 久 時 間 內 前 往 戶 政 事 務 所 申 辦 死 亡 登 記 ？十 四 日三 十 日九 十 日

一 百 八 十 日 。  

2 5 .  ( 1 )  為 求 社 會 人 群 健 康 ， 首 重 ：個 人 衛 生公 共 衛 生環 境 衛 生食 品 衛 生 。  

2 6 .  ( 3 )  就 客 家 禮 俗 而 言 ， 母 喪 所 用 的 杖 有 何 象 徵 的 意 義 ？母 嚴 在 內母 嚴 在 外母 節 在 內母 節

在 外 。  

2 7 .  ( 1 )  殯 葬 設 施 係 指 ：公 墓 、 殯 儀 館 、 火 化 場 及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公 墓 、 殯 儀 館 、 醫 院 附 設 殮 、

殯 、 奠 、 祭 設 施 及 寺 廟 附 設 納 骨 塔灑 葬 區 、 殯 儀 館 、 火 化 場 、 及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公 墓 、

殯 儀 館 、 火 化 場 及 醫 院 附 設 殮 、 殯 、 奠 、 祭 設 施 。  

2 8 .  ( 3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家 中 最 高 輩 份 的 父 親 逝 世 時 示 喪 方 式 為 ：忌 中喪 中嚴 制慈 制 。  

2 9 .  ( 3 )  依 據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之 規 定 ， 當 設 置 擴 充 公 墓 或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， 需 以 不 妨 礙 公 共 衛 生 ， 其 與

學 校 、 醫 院 、 幼 稚 園 、 托 兒 所 之 距 離 不 得 少 於 ：二 千 公 尺一 千 公 尺五 百 公 尺因 地 制

宜 。  

3 0 .  ( 2 )  有 關 殯 葬 服 務 業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殯 葬 服 務 業 應 將 相 關 證 照 、 商 品 或 服 務 項 目 、 價

金 或 收 費 標 準 展 示 於 營 業 處 所 明 顯 處殯 葬 服 務 業 就 其 提 供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與 消 費 者 可 不 訂

定 書 面 契 約殯 葬 服 務 業 應 將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訂 定 之 定 型 化 契 約 書 範 本 公 開 並 印 製 於 收 據 憑 證

交 付 消 費 者殯 葬 服 務 業 應 備 置 收 費 標 準 表 。  

3 1 .  ( 1 )  使 用 酒 精 消 毒 時，機 具 須 完 全 浸 泡 至 少 幾 分 鐘 以 上 ？ 1 0 分 鐘 1 5 分 鐘 2 0 分 鐘 2 5 分 鐘。

3 2 .  ( 3 )  對 於 公 墓 綠 美 化 及 環 保 之 原 則 ，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有 誤 ？專 供 樹 葬 之 公 墓 ， 其 樹 葬 面 積 得 計 入

綠 化 空 地 面 積於 公 墓 內 劃 定 一 定 區 域 實 施 樹 葬 者 ， 其 樹 葬 面 積 得 計 入 綠 化 空 地 面 積在 山

坡 地 上 實 施 樹 葬 面 積 得 計 入 綠 化 空 地 面 積 者 ， 以 灌 木 為 之 者 為 限實 施 樹 葬 之 骨 灰 ， 應 經 骨

灰 再 處 理 設 備 處 理 後 ， 始 得 為 之 。  

3 3 .  ( 1 )  下 列 對 殯 葬 設 施 之 設 置 、 擴 充 、 增 建 或 改 建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有 誤 ？應 備 具 相 關 文 件 報 請 直 轄

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備 查其 由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辦 理 者 ， 應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備 查殯

葬 設 施 土 地 跨 越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行 政 區 域 者 ， 應 向 該 殯 葬 設 施 土 地 面 積 最 大 之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

管 機 關 申 請 核 准向 殯 葬 設 施 土 地 面 積 最 大 之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核 准 ， 受 理 機 關 並

應 通 知 其 他 相 關 之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審 查 。  

3 4 .  ( 2 )  依 【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】 規 定 ， 未 取 得 禮 儀 師 資 格 者 ， 可 否 執 行 該 條 例 第 四 十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各 款

之 業 務 ？絕 對 不 可 以可 以 ， 但 不 得 以 禮 儀 師 名 義 執 行僅 得 執 行 部 分 業 務經 主 管 機 關

核 准 才 可 以 。  

3 5 .  ( 3 )  公 墓 不 得 供 公 眾 作 何 種 使 用 ？營 葬 屍 體埋 藏 骨 灰埋 藏 骨 骸樹 葬 。  

3 6 .  ( 4 )  對 佛 教 而 言 ， 人 死 後 暫 時 不 移 動 身 體 是 因 為 ：人 死 後 很 可 怕人 死 後 會 有 不 理 性 的 反 應

怕 影 響 生 者怕 影 響 亡 者 神 識 順 利 脫 離 肉 體 。  

3 7 .  ( 2 )  在 洽 談 殯 葬 事 宜 時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對 自 己 不 清 楚 的 事 情 應 該 ：假 裝 清 楚查 詢 後 再 告 知

模 擬 兩 可不 予 理 會 。  

3 8 .  ( 2 )  遺 體 化 妝 時 ， 腮 紅 的 基 本 刷 法 是 ：以 顴 骨 為 中 心 顏 色 較 濃 ， 向 四 周 則 愈 淡靠 近 髮 際 之 處

顏 色 較 濃 ， 愈 向 臉 的 中 心 處 則 顏 色 愈 淡靠 近 髮 際 之 處 顏 色 較 淡 ， 愈 向 臉 的 中 心 處 則 顏 色 愈

濃以 顴 骨 下 方 為 中 心 刷 勻 即 可 。  

3 9 .  ( 1 )  幫 亡 者 淨 身 的 溫 水 最 好 為 ： 2 0 ℃ ～ 3 7 ℃ 4 2 ℃ ～ 4 5 ℃ 4 5 ℃ ～ 5 0 ℃ 5 0 ℃ ～ 5 5 ℃ 。  

4 0 .  ( 3 )  如 果 亡 者 留 有 意 願 書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對 於 家 屬 意 見 的 衝 突 應 採 取 何 種 態 度 ？看 哪 個 家 屬 比

較 強 勢看 哪 個 家 屬 出 錢依 亡 者 意 願 書經 協 調 後 再 決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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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 .  ( 3 )  當 人 體 的 呼 吸 系 統 已 經 停 止 呼 吸 ， 而 且 身 體 內 的 五 臟 六 腑 也 已 經 完 全 停 止 運 作 的 時 候 ， 此 時

我 們 的 定 義 可 稱 之 為 :身 體臟 體遺 體肉 體 。  

4 2 .  ( 3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自 然 老 死 是 一 種 ：意 外 死 亡非 正 常 死 亡善 終病 死 。  

4 3 .  ( 4 )  依 據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之 規 定 ， 當 設 置 擴 充 公 墓 或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， 需 以 不 妨 礙 公 共 衛 生 ， 其 與

河 川 之 距 離 不 得 少 於 ：二 千 公 尺一 千 公 尺五 百 公 尺因 地 制 宜 。  

4 4 .  ( 3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作 七 是 指 幾 天 作 一 次 ？三 天五 天七 天九 天 。  

4 5 .  ( 4 )  亡 者 有 排 便 現 象 是 屍 體 產 生 何 種 變 化 造 成 的 ？屍 冷屍 斑屍 僵肌 肉 鬆 弛 。  

4 6 .  ( 3 )  亡 者 產 生 嘴 巴 微 張 、 下 頜 骨 、 眼 匡 凹 陷 、 眼 睛 可 能 半 張 開 ， 是 由 於 哪 一 個 功 能 改 變 ？感 覺

知 覺 神 經 系 統周 邊 循 環 系 統骨 骼 肌 肉 系 統意 識 狀 態 改 變 。  

4 7 .  ( 1 )  就 傳 統 民 俗 而 言 ， 燒 腳 尾 錢 的 目 的 何 在 ？為 了 給 亡 者 用為 了 給 神 明 用為 了 給 鬼 用為

了 給 家 屬 用 。  

4 8 .  ( 4 )  下 列 對 於 公 立 殯 葬 設 施 之 更 新 或 遷 移 之 原 因 敘 述 何 者 有 誤 ？遭 遇 天 然 災 害 致 全 部 無 法 使 用

者遭 遇 天 然 災 害 致 一 部 無 法 使 用全 部 地 形 變 更公 立 殯 葬 設 施 更 新 或 遷 移 ， 無 須 擬 具 更

新 或 遷 移 計 畫 。  

4 9 .  ( 2 )  就 客 家 禮 俗 而 言 ， 母 喪 用 何 種 杖 ？竹 杖桐 杖木 杖花 杖 。  

5 0 .  ( 1 )  下 列 何 者 ， 依 法 不 具 有 開 立 死 亡 證 明 之 資 格 ？鄰 里 長醫 院 內 之 主 治 醫 師法 醫經 主 管

機 關 核 可 之 診 所 醫 師 。  

5 1 .  ( 1 )  依 兩 性 平 權 的 精 神 來 看 ， 護 喪 妻 之 祭 拜 順 序 為在 子 女 之 前在 子 女 之 後在 姻 親 之 後在

曾 孫 後 。  

5 2 .  ( 1 )  遺 體 處 理 場 所 應 ：通 風 換 氣 良 好有 良 好 隔 音 設 備燈 光 愈 暗 愈 好音 響 效 果 良 好 。  

5 3 .  ( 4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5 4 條 第 1 項：「 憲 警 人 員 依 法 處 理 意 外 事 件 或 不 明 原 因 死 亡 之 屍 體 程 序 完 結

後 ， 除 經 家 屬 認 領 ， 自 行 委 託 殯 葬 禮 儀 服 務 業 者 承 攬 服 務 者 外 ， 應 即 通 知 轄 區 或 較 近 之 公 立

殯 儀 館 辦 理 屍 體 運 送 事 宜 ， 不 得 擅 自 轉 介 或 縱 容 殯 葬 服 務 業 逕 行 提 供 服 務 。 」 ， 違 者 將 依 殯

葬 管 理 條 例 第 6 8 條 處 罰，試 問 其 處 罰 對 象 為 何 ？包 括 殯 葬 設 施 經 營 業 及 殯 葬 禮 儀 服 務 業 者

專 指 處 罰 殯 葬 設 施 經 營 者專 指 處 罰 殯 葬 禮 儀 服 務 業 者專 指 憲 警 人 員 。  

5 4 .  ( 2 )  左 青 龍 、 右 白 虎 、 前 朱 雀 、 後 玄 武 是性 別方 位生 肖財 富  的 代 名 詞 。  

5 5 .  ( 1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對 於 與 消 費 者 簽 訂 生 前 殯 葬 服 務 契 約 之 殯 葬 服 務 業 未 依 規 定 交 付 信 託 業 管 理 之

罰 則 為：經 限 期 改 善，屆 期 不 改 善 者，處 新 臺 幣 6 萬 元 以 上 3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；情 節 重 大 者 ，

並 得 廢 止 其 許 可除 處 新 臺 幣 3 萬 元 以 上 1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外，並 限 期 改 善，屆 期 仍 未 改 善 者，

得 按 日 連 續 處 罰處 新 臺 幣 6 萬 元 以 上 3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得 連 續 處 罰 之處 新 臺 幣 3 0 萬

元 以 上 1 0 0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得 連 續 處 罰 之 。  

5 6 .  ( 4 )  有 關 設 置 殯 葬 設 施 相 關 規 定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設 置 殯 葬 設 施 應 依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第 7

條 規 定 報 請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核 准設 置 殯 葬 設 施 完 竣 ， 經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檢 查

符 合 規 定 ， 並 公 告 後 始 得 始 得 啟 用 、 販 售 墓 基 或 骨 灰 骸 存 放 單 位私 立 殯 葬 設 施 於 核 准 設 置

後 ， 其 核 准 事 項 有 變 更 者 ， 應 備 具 相 關 文 件 報 請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核 准私 立 殯 葬 設 施

經 核 准 設 置 者 ， 除 有 特 殊 情 形 報 經 主 管 機 關 延 長 者 外 ， 應 於 核 准 之 日 起 2 年 內 施 工 。  

5 7 .  ( 2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，為 亡 者 淨 身 所 用 的 水 主 要 是 何 種 地 方 的 水 ？海 水河 水自 來 水雨 水。

5 8 .  ( 1 )  遺 體 若 出 現 黃 疸 現 象 的 疾 病 是 ：A 型 肝 炎愛 滋 病肺 結 核梅 毒 。  

5 9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在 解 釋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的 「 專 業 」 p r o f e s s i o n 是 最 洽 當 的 ？專 門 研 究 某 種 學 問 ， 或

從 事 某 種 事 業專 精 於 某 種 學 問 或 事 業具 有 專 門 知 識 、 技 能 和 職 業 道 德 的 人具 有 特 定 職

業 證 照 的 人 。  

6 0 .  ( 1 )  父 、 母 離 婚 後 皆 未 再 婚 ， 待 雙 方 都 死 亡 後 子 女 經 由 溝 通 協 調可 以不 可 以勉 強 可 以偶

而 可 以  將 母 親 之 魂 帛 合 爐 於 祖 先 牌 位 。  

6 1 .  ( 3 )  客 曰 ： 桂 苑 寒 生 、 奇 花 早 萎 ， 是 慰 問 何 種 喪 家 時 應 對 之 詞 ？慰 喪 弟 兄慰 喪 孫慰 喪 子

慰 喪 姐 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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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2 .  ( 2 )  有 關 殯 葬 服 務 業 公 會 之 業 務 ，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有 誤 ？可 以 自 行 舉 辦 殯 葬 服 務 業 務 觀 摩 交 流 及

教 育 訓 練 課 程不 得 委 託 學 校 、 機 構 、 學 術 社 團 ， 舉 辦 殯 葬 服 務 業 務 觀 摩 交 流 及 教 育 訓 練 課

程舉 辦 業 務 觀 摩 交 流 ， 有 助 於 提 升 會 員 之 服 務 品 質舉 辦 教 育 訓 練 ， 有 助 於 提 升 會 員 之 服

務 品 質 。  

6 3 .  ( 1 )  依 據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之 規 定 ， 當 設 置 擴 充 公 墓 或 骨 灰 骸 存 放 設 施 ， 需 以 不 妨 礙 公 共 衛 生 ， 其 與

貯 藏 或 製 造 爆 炸 物 或 其 他 1 燃 之 氣 體 、 油 料 等 之 場 所 距 離 不 得 少 於 ：五 百 公 尺一 千 公 尺

二 千 公 尺因 地 制 宜 。  

6 4 .  ( 1 )  下 列 對 遷 葬 之 敘 述 ， 何 者 有 誤 ？依 法 設 置 之 墳 墓 ， 因 情 事 變 更 致 有 妨 礙 都 市 發 展 之 虞 ， 經

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轉 請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屬 實 者 ， 得 不 予 遷 葬依 法 設 置 之 墳 墓 ，

經 公 告 為 古 蹟 者 ， 雖 因 情 事 變 更 致 有 妨 礙 軍 事 設 施 之 虞 ， 得 不 予 遷 葬應 行 遷 葬 之 墳 墓 ， 應

發 給 遷 葬 補 償 費依 法 應 行 遷 葬 之 墳 墓 ，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遷 葬 前 先 行 公 告 。  

6 5 .  ( 3 )  移 除 亡 者 的 尿 布 及 糞 便 ， 應 丟 入 ：待 消 毒 袋垃 圾 袋感 染 性 事 業 廢 棄 物 袋垃 圾 桶 。  

6 6 .  ( 4 )  有 關 禮 儀 師 相 關 規 定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殯 葬 服 務 業 具 一 定 規 模 者 ， 應 置 專 任 禮 儀 師

未 取 得 禮 儀 師 資 格 者 ， 不 得 以 禮 儀 師 名 義 執 行 其 業 務禮 儀 師 執 行 業 務 包 括 臨 終 關 懷 及 悲

傷 輔 導禮 儀 師 執 行 業 務 不 包 括 指 導 喪 葬 文 書 之 設 計 及 撰 寫 。  

6 7 .  ( 4 )  如 果 亡 者 是 沒 有 親 人 的 獨 居 老 人 ，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應 如 何 對 待 ？隨 便 辦 理看 所 花 費 用 而 定

依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人 格 特 質 而 定設 法 了 解 亡 者 狀 況 再 決 定 。  

6 8 .  ( 3 )  就 傳 統 閩 南 禮 俗 而 言 ， 點 主 儀 式 的 點 主 官 一 般 由 誰 擔 任 ？家 人親 戚有 官 位 的 人有 錢

人 。  

6 9 .  ( 3 )  依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規 定 ， 以 下 何 者 不 屬 於 法 定 傳 染 病 ？霍 亂登 革 熱流 行 性 感 冒天 花 。

7 0 .  ( 3 )  遺 體 化 妝 時 ， 粉 底 色 調 中 ， 可 使 臉 部 看 起 來 較 削 瘦 ， 且 有 收 縮 感 的 是 ：基 本 色明 色暗

色白 色 。  

7 1 .  ( 2 ) 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面 對 不 喜 歡 的 客 戶 應 如 何 對 待 ？不 理 不 睬熱 誠 以 對找 機 會 出 氣故 意 惡

整 。  

7 2 .  ( 2 )  就 今 日 一 般 燒 庫 錢 的 作 為 而 言 ， 燒 庫 錢 容 易 產 生 ：噪 音 問 題空 氣 污 染 問 題水 污 染 問 題

食 物 中 毒 問 題 。  

7 3 .  ( 4 )  有 關 遷 葬 相 關 規 定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遷 葬 對 象 為 依 法 設 置 之 墳 墓遷 葬 原 因 係 情 事

變 更 致 有 妨 礙 軍 事 設 施 、 公 共 衛 生 、 都 市 發 展 或 其 他 公 共 利 益 之 虞經 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

關 轉 請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屬 實 者 應 予 遷 葬經 公 告 為 古 蹟 者 仍 可 辦 理 遷 葬 。  

7 4 .  ( 4 )  就 傳 統 禮 俗 而 言 ， 所 謂 的 過 山 褲 是 哪 一 種 褲 子 ？兩 個 褲 腳 都 不 縫 的 褲 子只 縫 左 邊 褲 腳 而

不 縫 右 邊 褲 腳 的 褲 子只 縫 右 邊 褲 腳 而 不 縫 左 邊 褲 腳 的 褲 子兩 個 褲 腳 一 個 正 縫 一 個 反 縫 的

褲 子 。  

7 5 .  ( 3 )  依 據 屍 體 解 剖 喪 葬 費 用 補 助 標 準 第 二 條 之 規 定 ， 因 傳 染 病 或 疑 似 傳 染 病 致 死 屍 體 ， 經 中 央 主

管 機 關 施 行 病 理 解 剖 檢 驗 者，每 一 個 案 給 付 喪 葬 補 助 費 新 臺 幣 :一 十 萬 元二 十 萬 元三 十

萬 元五 十 萬 元 。  

7 6 .  ( 4 )  有 關 依 法 應 行 遷 葬 之 墳 墓 之 敘 述 以 下 何 者 是 錯 誤 ？直 轄 市 、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遷 葬 前 先 行

公 告應 以 書 面 通 知 墓 主 及 在 墳 墓 前 樹 立 標 誌應 發 給 遷 葬 補 償 費墓 主 屆 期 未 遷 葬 者 ， 無

論 是 否 因 特 殊 情 形 提 出 申 請 ， 均 視 同 無 主 墳 墓 。  

7 7 .  ( 3 )  殯 葬 管 理 條 例 規 定 山 坡 地 設 置 私 立 公 墓 ， 其 面 積 不 得 小 於 ： 1 公 頃 2 公 頃 5 公 頃 1 0

公 頃 。  

7 8 .  ( 1 )  有 關 殯 葬 服 務 業 暫 停 營 業 之 敘 述 ， 下 列 何 者 有 誤 ？預 定 暫 停 營 業 3 個 月 以 上 者 ， 應 於 停 止

營 業 之 日 1 5 日 前，以 口 頭 向 直 轄 市、縣 市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停 業暫 停 營 業 期 限 屆 滿，應 於 屆 滿

1 5 日 前 申 請 復 業暫 停 營 業 期 間 ， 以 1 年 為 限暫 停 營 業 有 特 殊 情 形 者 ， 得 申 請 展 延 一 次 。

7 9 .  ( 3 )  喪 禮 服 務 人 員 在 洽 談 喪 事 時 應 穿 著 何 種 正 式 服 裝 ？睡 衣家 居 便 服公 司 制 服休 閒 服 。

8 0 .  ( 2 )  筆 狀 色 彩 化 妝 品 在 遺 體 化 妝 時 ， 最 衛 生 的 使 用 方 法 是 ：使 用 前 消 毒使 用 前 、 後 消 毒當

天 消 毒使 用 後 消 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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